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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經營數據公告

本公告乃由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

現將本公司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經營情況公佈如下，供投資者參閱。

一、按業務類型統計

單位：億元 幣種：人民幣

業務類型

2025年4-6月 年度累計
新簽項目
數量（個） 新簽合同額

新簽項目
數量（個） 新簽合同額 同比增減

工程建設 2,355 3,529.87 4,222 7,170.41 9.23%

其中

傳統能源 1,561 997.56 2,610 1,831.00 -10.38%

新能源及綜合智慧
能源

492 1,621.45 918 3,301.72 12.57%

城市建設 106 470.76 255 1,209.63 33.15%

綜合交通 56 1.98 117 121.41 1.49%

其他 140 438.12 322 706.65 26.21%

勘測設計及諮詢 3,809 108.83 7,526 174.05 52.06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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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類型

2025年4-6月 年度累計
新簽項目
數量（個） 新簽合同額

新簽項目
數量（個） 新簽合同額 同比增減

其中

傳統能源 ╱ 39.99 ╱ 88.72 10.16%

新能源及綜合智慧
能源

╱ 8.70 ╱ 22.37 -17.27%

其他 ╱ 60.14 ╱ 62.95 814.80%

工業製造 4,416 122.85 8,161 214.15 -64.50%

其他業務 160 103.06 364 194.96 87.49%

合計 10,740 3,864.60 20,273 7,753.57 4.98%

註：

1. 傳統能源業務包括火電、水電、輸變電、核電等業務。

2. 新能源及綜合智慧能源業務包括風電、太陽能發電、生物質發電、綜合智慧能源、各
類儲能（包括抽水蓄能）、氫能、地熱及其他新能源。

3. 城市建設業務包括市政、房建、房地產開發等。

4. 綜合交通業務包括公路、鐵路、城市軌道交通、機場、港口與航道等。

5. 表中分項數據加總之和與合計數間的差異系四捨五入原因所致。

二、按地區分佈統計

單位：億元 幣種：人民幣

地區分佈 新簽合同額 同比增減

境內 5,758.77 2.25%

境外 1,994.79 13.74%

合計 7,753.57 4.98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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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數據為初步統計數據，由於存在不確定性，與定期報告數據可能存在差異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副董事長
倪真

中國，北京
2025年7月15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倪真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劉學詩先生及司欣波先生；
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程念高先生、魏偉峰博士、牛向春女士及裴振江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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